
四 技 日 間 部 及 進 修 部 旅 館 管 理 系 系 畢 業 條 件 標 準 表 ( 104學年度(含)以後入學適用)  
99年 4月 14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/99年 9月 8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99年 9月 16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/99年 9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

99年 11月 4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/101年 6月 12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委員會審議通過/101年 11月 29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

103年 4月 8日 10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/103年 5月 1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委員會議審通過 

103年 5月 29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/103年 12月 25日 10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(各單位法規末條條文統一修正) 

104年 6月 18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/107年 5月 23日 106學年度第 2 學期系務會議通過 

104年 5月 18日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/107年 9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

項目 

系名 
A類： 

外語檢定標準 

B類： 

一般專業或外語證照 

C類： 

中高階專業證照或國際證照 

旅 

館 

管 

理 

系 

相當於TOEIC 600分(含)以上 

B類專業證書入學前取得者，不得列入計算： 
【專業證照】 

1.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餐旅服務丙級技術士 

2.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旅館客房服務丙級技術士 

3.美國飯店業協會(AH&LA)証書  

【外語證照】 

1.英語能力檢定相當於TOEIC 750分(含)以上 

2.日本語能力測驗 N3級(含)以上 

【增加】 

1 英國葡萄酒與烈酒教育基金會 WSET 

(Wine and Sprirt Education Trust)Leve 1 證書 

2.國際專業調酒師 IBA(International Bartenders Association) 

3.初級證書(Foundation Course in Bartending) 

4.美國國際侍酒師協會 ISG Wine Fundamentals I 證書 

5.本系 107起「旅館管家初階培訓課程」，經培訓通過測驗所頒證書。

(1070927增列) 

1.餐旅類相關乙級證照(國家證照) 

2.美國飯店業協會(AH&LA)CHS 証書 

3.英語能力檢定相當於 TOEIC850分(含)以上 

4.日本語能力測驗 N2級(含)以上 

【C類證照 1 張可抵 2張 B類證照】 

【增加】 

1.英國葡萄酒與烈酒教育基金會 WSET Level 2 

2.IBA 國際專業吧台調酒師(中階)證書 

3.IBA 國際葡萄酒(Wine of the World)認證證書 

4.美國國際侍酒師協會 ISG Wine Fundamentals II 證書 

5.美國旅館暨住宿業協會(AHLEI)-餐旅部門培訓課程

(CHDT)(1070927增列) 

備註：一、本校四技日間部及進修部實施1+3畢業條件，係指學生畢業時應具備1張畢業證書及3張相關證照，3張相關證照得以下列兩種方式擇一： 
(一)通過 A類語文證照及 2張 B類證照。          （二）通過 A類語文證照及 1張 C類證照 

二、實施對象：以本系四技日間部 104 學年度（含）以後入學之學生為實施對象，外籍生及僑生不適用。 
三、A類外語檢定標準： 
(一）本系四技日間部 103學年度之前入學之學生，英文檢定標準仍適用本校 103年 06月 01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「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四技
日間部學生英文能力檢定實施要點」。     
(二)本系四技日間部 104學年度（含）之後入學之學生，依本校 103年 09月 17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之「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四技日間部學生
英文能力檢定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 

四、其他未列於上表內，與本系相關之證照，由系務會議審查核定之。 
五、截至大四尚有未通過本系畢業條件相關之證照者，得參加系務會議決議之指定補救措施（如表），成績及格視同取得該證 照。  

http://www.labor.gov.tw/
http://www.labor.gov.tw/


四 技 日 間 部 旅 館 管 理 系 畢 業 條 件 ( B 類 )配 套 措 施        附二修正版 

101年 6月 12日 10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

101年 9月 19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院務委員會審議通過 

 項目 

系名 
B類：一般專業 B類：外語證照 

旅 

館 

管 

理 

系 

(一) 「餐旅服務丙級」及「旅館客房服務」技術士證照方面，提出報考

成績單者，如未通過 2次以上者需通過： 

1.第一學年第 2學期開設房務實務 2學分 4小時之必修課程。 

2.第二學年第 1 學期開設「餐飲服務」(99 學年度適用)或「餐飲實務」

(101學年度適用)2學分 4小時之必修課程。 

＊若應屆畢業生仍未取得畢業門檻相關證照，上述 2門課程成績逹 80

分以上者等同通過 B類一般專業證照畢業門檻。 

（一）「英文能力檢定」相當於 TOEIC750分含以上，

並提出報考成績單者，如未通過 2次以上需通過 ： 

1.第四學年第 1 學期開設「進階旅館英文」2 學分 2

小時之選修課程。 

2.第四學年第 2 學期開設「高階旅館英文」2 學分 2

小時之選修課程。 

＊若應屆畢業生仍未取得畢業門檻相關證照，上述 2

門課程成績及格者等同通過 B類外語證照畢業門檻。 

（二）「日本語能力測驗 N3級」(含)以上，並提出報

考成績單者，如未通過 2次以上需通過 ： 

1.第四學年第 1 學期開設「進階旅館日文」2 學分 2

小時之選修課程。 

2.第四學年第 2 學期開設「高階旅館日文」2 學分 2

小時之選修課程。 

＊若應屆畢業生仍未取得畢業門檻相關證照，上述 2

門課程成績及格者等同通 B類外語證照畢業門檻。 

 


